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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财农〔2020〕82 号 

 

 

海口市美兰区财政局 
关于下达三江农场退塘还湿项目2019年度 

生态补偿费（区级资金）的通知 
 

区农业农村局： 

根据区政府对《海口市三江农场关于申请拨付 2018 年

退塘还湿项目2019年度生态补偿费的请示》（海江场字〔2020〕

37 号，公文呈批表编号：20205306783）的审批意见，现下

达你单位三江农场退塘还湿项目 2019 年度生态补偿费 26.4

万元。（政府支出经济分类“509”） 

请加强资金管理，不得挤占、挪用、截留，加快项目实

施和预算执行进度，有效发挥财政资金效益。该项资金列 2020

年政府预算支出功能科目：“2130299 其他林业和草原支出”

中核算。 

 

海口市美兰区财政局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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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海口市美兰区财政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9 月 1 日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；联系人：何文静，电话：65304317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  送：区国库支付局。 

海口市美兰区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0 年 9 月 1 日印发 


